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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３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单位：股

每

１０

股送股数

３．５

每股送股数

０．３５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５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４１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除权（除息）日

除权

（

除息

）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５２７３５０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５

元

（含税），送

３．５

股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１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２６３

６７５０００

元。 实施后总股本为

７１１９２２５００

股增加

１８４５７２５００

股。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除权

（

除息

）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三）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四）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了全面指定交易的的股东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交易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上海南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曾志锋、狄自中、金

鑫和陈志坚等

５

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３

、红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 每位股东按送股比例计算

后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

１

股，直至实际

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致，如果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由电脑抽签派送。

４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

Ａ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４１５

元；

（

２

）对于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交纳，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０．５

元；

（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人民币

０．４１５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如能在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

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

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

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并由该等机构、场所

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

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 并由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人民

币

０．０８５

元。该等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公司。如该

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

（

４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六、 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

持股

３、

其他内资

持股

４２１，６８３，０００ ７９．９６ １４７，５８９，０５０ １４７，５８９，０５０ ５６９，２７２，０５０ ７９．９６

其中

：

境内法人持

股

３０３，３２８，５００ ５７．５２ １０６，１６４，９７５ １０６，１６４，９７５ ４０９，４９３，４７５ ５７．５２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１１８，３５４，５００ ２２．４４ ４１，４２４，０７５ ４１，４２４，０７５ １５９，７７８，５７５ ２２．４４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有限售条件

股份合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０５，６６７，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３６，９８３，４５０ ３６，９８３，４５０ １４２，６５０，４５０ ２０．０４

２、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合

计

三

、

股份总数

５２７，３５０，０００ １８４，５７２，５００ １８４，５７２，５００ ７１１，９２２，５００ １００

七、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

７１１９２２５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７３

元。

八、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３７６１９９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２３７６０８９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桥路

２２７２

号虹桥商务大厦

３

楼

Ｌ

座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３３６

九、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３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１６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１

号”文核准，长

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向社会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增发”）。 本次实际

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增发

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６７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５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

，

４７６

，

３７３

，

６００．００

元。增发募集

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并由武汉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众环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９

号”验资报告。 本次

增发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 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拓

展公司业务范围，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权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和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长江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联合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丁方”）分别与三家

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以下简称“交行江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南

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江南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建行湖北省分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交行江汉支行、农行江南支行、建行湖北省分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各银行的具体账户情况如

下：

１

、 甲方在交行江汉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

４２１８６９２３２０１８１５００９５６６２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该专户余额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

、 甲方在农行江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

１７－

０６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０８７０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该专户余额为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３

、 甲方在建行湖北省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

４２００１１７０００８０５３０１３７１３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该专户余额为

６８５

，

９２２

，

０００

元。

上述专户仅用于甲方本次增发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及相

关发行费用的支付，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方应当与乙方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

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

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

方、丁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

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丁

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丁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

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正平、张亚波和丁方指

定的保荐代表人周依黎、王珏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丁

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或专户总额的

２０％

的， 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丙方、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

方、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

时按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丁方出具对账单或未及时按

照协议第六条的规定向丙方、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乙

方存在未配合丙方、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丁方可以

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

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丁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

除。

十、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八日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号：

６００２８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１１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午在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南钢宾馆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３

，

２５４

，

２４３

，

４３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

８７５

，

７５２

，

４５７

股的

８３．９６％

。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思明先生主持。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董事陶魄先生、黄旭芒先生、应文禄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

股

）

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２５４，２４３，４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２５４，２４３，４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二〇一〇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３，２５４，２４３，４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二〇一〇年财务决算报告

３，２５４，２４３，４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二〇一一年财务预算报告

３，２５４，２４３，４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二〇一〇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３，２５４，２４３，４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公司二〇一一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７，１７０，９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关于二〇一〇年度董事

、

监事薪酬

及独立董事津贴情况的报告

３，２５４，２４３，４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

议案

３，２５４，２４３，４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关于制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３，２５４，２４３，４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关于申请二〇一一年度银行授信额

度的议案

３，２５４，２４３，４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２

关于公司二〇一一年度担保安排的

议案

３，２５３，８３４，６３７ ９９．９９％ ４０８，８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是

１３

二〇一〇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３，２５４，２４３，４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载有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９

证券简称：皇氏乳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０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书面及传真方

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出。 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友爱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

金借款

２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友爱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贰

仟万元，采用信用的方式，期限

１

年，借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不上浮，借款用于采

购原料奶、辅料、白糖、包材等原材料，以销售收入、利润作为还款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９

证券简称：皇氏乳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１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有关要求，广

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

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

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黄嘉棣先生、总经理兼财务负责

人滕翠金女士、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何海晏先生、独立董事蒙丽珍女

士、保荐代表人张奇英女士。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正式披露， 详见公司信

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投资者查询阅读。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４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以现场投票的方式， 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有关本次会议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开始

２

、会议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４

、主持人：副董事长黄阳旭

５

、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共

７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７３

，

９２５

，

６６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２８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２５．８５％

。

６

、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

书。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形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会议有效。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交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表决情况

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申请

２

亿元委托

贷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７３

，

９２５

，

６６４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议案内

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向中国

纸业申请

２

亿元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钟节平律师、 张绪生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８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２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否决或变更提案；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其中：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

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苏中俊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共

１２１

人，代表公司股份

数为

７７

，

０５０

，

６４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４．４３％

。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１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７０

，

２８８

，

５９３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５３％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２０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６

，

７６２

，

０４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９８９％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通过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与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本议案属关

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６

，

３３５

，

２０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３．６９％

；

４１７

，

９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１８％

；

８

，

９４４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３％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程源伟、王应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列席大会

的人员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２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现金分红税前

０．１５

元，税后为

０．１３５

元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详情请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公告（公告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

二、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中化国际（母公司报表）共实

现的净利润

５２２

，

６１９

，

６０４．４９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４３１

，

０１９

，

１９０．１９

元，减去

２０１０

年度分配的股利

３５９

，

３９７

，

３９２．７５

元， 再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

５２

，

２６１

，

９６０．４５

元后，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５４１

，

９７９

，

４４１．４８

元。

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

，

４３７

，

５８９

，

５７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股

利

１．５

元（含税），总计分配利润金额

２１５

，

６３８

，

４３５．６５

元，占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９．７９％

，剩余未分配利润

３２６

，

３４１

，

００５．８３

元结转下年度。

三、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具体日期

本次分红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现金

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１

、除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的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个人所得税，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５

元。

３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所得税

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０．１５

元。

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境内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

需由中国境内企业按

１０％

代扣代缴所得税。 对于

Ａ

股的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

者（“

ＱＦＩＩ

”）股东，由公司按

１０％

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５

元。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

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

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

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获

得分配的现金红利应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 场所所得并由

该等机构、场所缴纳所得税的相关证明文件，由本公司确认前述文件后，该

等股东应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本公司不代扣代缴，并向相关股东补发

相应的现金红利

０．０１５

元。 如存在本公司已知非居民企业之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股东，该等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在

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

六、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１８

层

咨询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４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５０４７０２０６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现场提出临时提案或修改原议案。

２．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２６

号新闻大厦酒店第八会议

室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会议召集人：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韩晓生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４２

名，

代表股份

１

，

８８８

，

１４８

，

６５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８２．８６％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９

名，代表股份

１

，

８５５

，

００９

，

９８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８１．４１％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３

名， 代表股份

３３

，

１３８

，

６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１．４５％

。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玉平先生得票结果：同意

１

，

８８８

，

００３

，

３５２

票，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１４５

，

３００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刘玉平先生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关于通海建设有限公司与泛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关于履行 “《项

目工程合作合同》及相关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

同意

５７

，

８５９

，

９４８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１３４

，

４００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３％

，弃权

１０

，

９００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２％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事项系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中国泛海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泛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人回避了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并发表如下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备置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及有

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


